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人才培训中心
中设研培[2019]10号
关于举办“全面应用最高院关于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二
为建设工程各参与方合同管理提供新路径和新方法”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当前，我国建筑业投资经营方式和监管政策发生变化，施工合同的履行主体及履行行为错综复杂，涉及的法律适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同时各地法院因司法理念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差异及建筑行业专业性较强，在审判实践中司法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以至于建筑界与法律界对建筑工程法律争议越来越无所适从。
为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的起草工作，以期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司法解释二》历经六年反复修改，2018年12月29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施行。内容主要涉及合同效力、价款结算、司法鉴定问题、优先受偿权、实际施工人等建筑工程法律纠纷中的痛点与难点问题，对建筑行业的法律纠纷及经营行为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许多具体法律问题上将直接决定建设工程各参与方的生死成败，并将深入影响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
为全面深入解读《司法解释二》，我单位决定举办“全面应用最高院关于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二为建设工程各参与方合同管理提供新路径和新方法”培训班。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报名参加学习。现将具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培训内容
（一）司法解释一的回顾与司法解释二内容介绍
1、司法解释一内容回顾；
2、司法解释二内容介绍；
（二）施工合同效力与损失赔偿问题
1、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与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施工合同无效的新规定
（1）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关于施工合同无效情况的相关规定；
（2）对司法解释二施工合同效力新规定的解读：
（3）如何规避因建设工程规划手续不齐的风险。
2、施工合同无效损失赔偿新规定
（1）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关于施工合同无效处理的相关规定；
3、诉讼过程针对施工合同效力的诉讼策略
4、施工合同无效情况下其他问题分析
（三）关于工程结算处理问题
1、关于黑白合同
（1）黑白合同的定义；
（2）司法解释二对合同实质性条款认定原则的解读；
（3）发包人如何规避黑白合同的风险？
（4）承包人如何规避黑白合同的风险？
2、无效合同的结算
（1）无效合同结算司法解释一参照原则的适用
（2）非依法必须招标工程进行了招投标，是否遵循黑白合同结算原则？
（3）对司法解释二多份合同无效情况下结算原则解读
3、司法解释一、二对备案合同在工程价款结算原则的解读
4、对司法解释二合作开发房地产各方对工程价款债务清偿责任规定的解读。
（四）司法解释二情况下的工期签证与索赔问题
1、司法解释二关于开工日期新规定的解读
2、司法解释一关于竣工日期规定的解读；
3、签证与索赔的定义与手段
4、对司法解释二关于工期签证及顺延新规定的解读；
5、承包人如何在签证索赔中维护自身利益
（1）承包人如何在招投标、合同签订阶段进行索赔筹划，规避工期违约风险并增加效益？
（2）承包人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如何固定证据，规避工期违约风险并增加效益？
（3）承包人如何进行索赔费用计算及证据固定？
（4）承包人如何应对发包人的工期反索赔或工期反诉？
6、发包人如何在鉴证、索赔中维护自身利益
（1）发包人如何在招投标、签订阶段维护自身利益？
（2）发包人如何在签证中维护自身利益？
（3）发包人如何应对承包人的工期索赔？
（4）发包人如何应对承包人的费用索赔？
（5）发包人如何向承包人提出反索赔？
（五）关于质量问题
1、司法解释二关于质量问题是抗辩还是反诉？司法解释二对发包人主张质量问题处理原则的新规定：
2、承包人如何固定证据，规避质量违约风险？
3、承包人如何应对发包人的质量反索赔或质量反诉？
4、质量保修与质量保证金的返还问题
（1）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对质量保修的相关规定；
（2）质量保修期与缺陷责任期的联系与区别；
（3）对司法解释二质量保修相关问题的解读；
（4）质量保修与质量保证金纠纷中的常见问题分析。
（六）关于司法鉴定问题
1、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的规定
2、司法鉴定的依据及流程规定
3、目前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4、对司法解释二司法鉴定新规定的解读
（1）诉讼前对工程结算达成协议的效力；
（2）诉讼前共同委托造价咨询的效力；
（3）一审未申请司法鉴定的处理；
（4）委托鉴定内容的确定与鉴定材料的质证。
5、建设工程案件诉讼过程中，如何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七）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
1、优先受偿权的法律规定
2、司法解释二对优先受偿权几个重要问题的规定
（1）对优先受偿权保护期限的规定；
（2）对优先受偿权行使范围的规定; 
（3）对放弃优先受偿权效力的规定。
3、优先受偿权顺位问题分析
（1）优先受偿权能否对抗通过以物抵债取得建筑工程房屋所有权的第三人？
（2）优先受偿权能否对抗政府的税收权？
4、行使优先受偿权权利主体分析
（1）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能否行使优先受偿权？
（2）实际施工人能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3）建设工程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5、优先受偿权前置条件分析
（1）行使优先受偿权是否需要合同有效为前提？
（2）行使优先受偿权是否需要工程竣工为前提？
（3）行使优先受偿权是否以诉讼或仲裁为前提？
（4）行使优先受偿权是否以催告为前提？
6、优先受偿权行使在执行阶段遇到的特殊情况
7、承包人如何全面维护优先受偿权
（八）关于实际施工人问题
1、司法解释一关于实际施工人规定的回顾；
2、司法解释一在实践过程中，关于实际施工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3、对司法解释二关于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规定的解读；
4、挂靠情况下的发包人、挂靠人、被挂靠的权利、责任及相关问题分析；
5、转包情况下发包人、总包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责任及相关问题分析；
6、违法分包情况下发包人、总包人、分包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责任及相关问题分析；
7、发包人如何应对实际施工人风险？
8、承包人如何应对实际施工人风险？
9、实际施工人如何维护自身权利?
二、参会对象
行业协会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相关律所及造价咨询公司负责人；工程建设企业（工程承包、建筑施工、勘察设计、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咨询等）总经理、法律顾问、法务总监、总工程师、项目管理、市场开发、商务谈判、招标投标、合同管理、成本管理等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业务相关的人员等。
三、授课专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起草组及编委主要成员。
四、培训时间和地点
2019年3月14日-1月17日（14日全天报到）  太原
五、相关费用
280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专家费用）；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6、 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聂红军 主任 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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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联系人
	
	E-mail
	

	电话（区号）
	
	传真
	

	参班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手机
	E-mail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      订房数量   间           □自行安排

	参会地点
	[bookmark: _GoBack]     太原□
	培训费用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刷卡                 □现金

	指定收款账户
	户  名：北京隆基盛世国际教育咨询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三旗支行
账  号：1100 1018 4000 5926 1084
汇款后，请将银行电汇凭证传真至：010-67258068

	发票要求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信息 
（专票请填写1-4全部信息；普票填写1-2信息）
	1、开票名称：
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
4、开户行及账号：

	参会方式
	请参会单位把参会回执回传至会务组，会务组确认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报到地点、食宿等具体安排事项。


注：为保证培训质量，培训班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确定人员后及早报名。

报名联系人：聂红军 主任 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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